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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  Chongqing Iron & Steel Company Limited 

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

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5 月 2

日经第七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书面议案审议通过了《重庆钢铁关于终

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》，并发布了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7-042）。 

2017 年 5 月 2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出的《关于对重

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

【2017】0496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终止重组原因及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

公司公告称，公司终止重组的原因包括公司与主要债权人未能达

成一致，以及置入的渝富集团主要资产难以满足相关监管要求。请公

司具体披露：（1）在哪个时间点、就哪些事项与哪些债权人未能达成

一致，公司何时决定终止重组；（2）公司置入渝富集团资产的范围，

相关监管要求的具体所指，置入资产无法满足监管要求的原因及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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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，公司是否采取应对措施；（3）结合重组各环节情况和公司所做具

体工作，核实并说明前期是否及时、准确地披露了重组进展情况与面

临的主要困难，是否充分提示了本次重组的不确定性及可能终止的风

险。 

二、关于办理停牌事项的审慎性 

公司在 2016 年 11 月 1 日披露的延期复牌公告中表示，本次

重组拟购买渝富集团股权，渝富集团为重庆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从事国

有资本运营的公司，截至目前国内 A 股尚无同类上市公司。本次重

组属于重大无先例事项，公司以此为由申请自 11 月 2 日起继续停牌

不超过六个月。此种情况下，公司及财务顾问前期即应对本次重组涉

及问题的复杂性及所需的筹划时间进行合理分析和充分论证，并对重

组方案的可行性审慎评估。请公司结合上述分析评估情况，说明公司

在停牌期满五个月后申请延期复牌是否审慎，是否充分考虑了长期停

牌对投资者交易权利的影响。 

三、关于终止重组与破产重整的衔接 

公司近期公告称，因公司资不抵债，债权人来去源公司已向法院

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终止重组对公司重整进

程的影响，相关工作如何实现有序衔接；（2）结合公司 2016 年度及

2017 年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等，说明本次重整对公司资产结构和

经营状况的具体影响，并充分揭示相关风险。 

请重组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就上述事项出具专项核

查意见。 

请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9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上交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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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进行回复，并尽

快将反馈报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。公司将在《问询函》回复经审核通

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，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

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 年 5 月 3 日     


